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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青农大团字〔2025〕15号

关于印发《青岛农业大学
学院学生会工作考评指标（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学生会：

现将《青岛农业大学学院学生会工作考评指标（修订）》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

2025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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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学院学生会工作考评指标（修订）

工作指标 评价内容 指标类型
支撑材料

（评价标准）

分值
（100分，不

含加分项）

学生会组织

改革成效

（48分）

1.根据《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章程》完善学院学生

会章程、工作条例。
申报

报送学院学生会章程及有关工作条例。（完备、

规范 2分，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条款扣 1分，未建

立相关章程的不得分。）

2分

2.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工

作。未承担宿舍管理、校园文明纠察、安全保卫

等行政职能。

申报、

监控结合

报送学生会各部门分工细则，结合日常了解掌握

工作情况进行评价。（无有关情形 4分，存在部

分情形不得分。）

4分

3.精简组织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未

在工作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中心”“项目办公

室”等常设层级。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关于各学院做好学生会换

届的通知》报送材料的精准度和内容进行评价。

（报送材料一次通过的满分，经反馈并整改到位

的按对应项目总分的 50%计算，未完成反馈、整

改的不得分。）

2分

4.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人；工作部门不超过 6个；

每个工作部门负责人不超过 3人；学生会工作人

员 20至 30人。

监控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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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标 评价内容 指标类型
支撑材料

（评价标准）

分值
（100分，不

含加分项）

学生会组织

改革成效

（48分）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关于各学院做好学生会换

届的通知》报送材料的精准度和内容进行评价。

（报送材料一次通过的满分，经反馈并整改到位

的按对应项目总分的 50%计算，未完成反馈、整

改的不得分。）

5.除主席团成员、部长、副部长、干事外未设其他

职务；不设学生秘书长。
监控 2分

6.工作人员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学习成绩综合

排名在本专业前 30%以内，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
监控 4分

7.按期规范召开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由学生

代表大会（非其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任代表

会议等）选举产生，其他学生会干部的选拔产生

也须面向广大同学，保证广大同学的参与机会。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学院学代会召开前后的请示

进行评价。（规范召开 4分，流程存在不规范的

2分，未召开的不得分。）

4分

8.组建以学生代表为主，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门、

学院团委等共同参与的院级学生会组织工作人

员评议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每学期

向评议会述职。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日常了解掌握工作情况进行

评价。（规范召开的 4分，未开展的减 2分/次，

开展不规范的酌情减分。）

4分

9.明确 1名团组织负责人指导院级学生会组织；聘

任团委老师担任院级学生会组织秘书长。
监控

根据自评公开链接中的信息赋分（合规得 2分，

不合规或没有得 0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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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标 评价内容 指标类型
支撑材料

（评价标准）

分值
（100分，不

含加分项）

学生会组织

改革成效

（48分）

10.学生会组织工作机构应成立团支部，团支部书

记由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担任。
申报

学生会临时支部有关会议记录及临时团支部委

员会成员及分工一览表。（规范建立团组织并上

交一览表得 2分，未建立不得分。）

2分

11.学院学生会组织围绕过去 1 年改革进展开展自

评，并在学院团委、学生会组织等学院官方主

要新媒体平台上公开。

申报

提供自评公开链接。（按规自评公开的 12分，

未按规定、模板自评公开减 3分/处，未自评公

开的不得分。）

12分

思想引领和

文化建设

（22分）

12.积极推荐、选派优秀学生会骨干参加校级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大学生骨干班。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学生会工作人员在校级“青马

工程”大学生骨干班对应班次中的平均积分排名确

定。（1-3名得 12分，4-6名得 10分，7-9名得 8

分，10-12名得 6分，13-15名得 4分，16-18名

得 2分，19名（含）之后不得分。）

12分

13.开展春、秋季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全员培训。 申报

文档资料、照片、会议记录、新闻报道等。（保

质保量按时开展 4 分，未保质保量按时开展 2

分，未开展不得分。）

4分

14.积极参与校团委、校学生会组织的各类学习、

会议和交流工作。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会议签到记录进行评价。（全

勤 6分，缺席 1—2次 3分，缺席 3次及以上不

得分，迟到 2次记缺席 1次。）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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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标 评价内容 指标类型
支撑材料

（评价标准）

分值
（100分，不

含加分项）

服务同学工

作品牌建设

（30分）

15.在校学生会组织的对学院学生会及其工作人员

满意度测评问卷中的排名情况。至少随机抽取

学院 10%的会员（在校本科生数）。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依据满意度排名确定排名。（1-3

名得 10分，4-6名得 8.5分，7-9名得 7分，10-12

名得 5.5 分，13-15 名得 4 分，16-18 名得 2.5

分，19名（含）之后不得分。）

10分

16.在校学生会参与主办的学校科技文化艺术节、社团文

化艺术节、主题合唱比赛、“展特长、推新人”“青

农杯”足球赛、歌手大赛等活动中的获奖和排名情况。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活动获奖记录进行评价。（根据

获奖积分确定排名，1—6名（含）8分，7—12（含）

名4分，13名（含）之后不得分。）

8分

17.学生会工作人员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挑战杯”“虹创杯”赛事中踊跃参与，并取

得理想成绩。

申报

学生会工作人员在 3项竞赛中的获奖台账，含竞

赛名称、参与项目名称、获奖等次、位次和获奖

时间。（根据获奖等次、位次计算积分以确定排

名，1-3名得 12分，4-6名得 10分，7-9名得 8

分，10-12名得 6分，13-15名得 4分，16-18名

得 2分，19名（含）之后不得分。）

12分

加分项

18.选树典型，学生会工作人员或集体在团学工作方

面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例如社会实践、志愿服

务等领域，不含第 17条中的竞赛奖励）进行加分。

申报

学生会工作人员及集体的获奖台账及获奖证书（或表

彰文件）。台账应包含获奖人姓名、奖项名称、位次、

获奖等次、颁奖单位和获奖时间等信息。（国家部委

级单位颁发+8分/次，省厅局级单位颁发+4分/次，8

分封顶。）

参考具体

加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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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标 评价内容 指标类型
支撑材料

（评价标准）

分值
（100分，不

含加分项）

加分项 19.承办校团委、校学生会主办的关键赛事、活动。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日常了解掌握工作情况进行

评价。（+4分/次，8分封顶）

参考具体

加分细则

减分项

减分项

20.学生会工作人员在校级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中被评为“不合格”等次。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校级“青马工程”大学生骨

干班和团支部书记班对应班次学员积分情况进

行评价。（-8分/人次）

参考具体

减分细则

21.收到反映学生会工作人员作风问题的来访来

信，并经调查属实。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日常了解掌握工作情况进行

评价。（-6分/次）

参考具体

减分细则

22.学生会工作人员出现负面舆情。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日常了解掌握工作情况进行

评价。（-10分/次）

参考具体

减分细则

23.学生会工作人员出现警告及以上违纪行为，及

其他违法行为。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日常了解掌握工作情况进行

评价。（-10分/次）

参考具体

减分细则

24.其他学生会工作人员和集体违规情形。 监控
无需报送材料，根据日常了解掌握工作情况进行

评价。（酌情量定）

参考具体

减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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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标 评价内容 指标类型
支撑材料

（评价标准）

分值
（100分，不

含加分项）

总分 100分

注：1.本指标由校团委、校学生会负责解释。

2.本指标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原《青岛农业大学学院学生会工作考评指标（试行）》（青农大团字〔2023〕1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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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25年 12月 2日印发


